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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廈門大學歷史系教授暨民間歷史文獻

研究中心主任鄭振滿教授受邀至臺大歷史

系演講，其後與本系羅士傑助理教授帶領學

生至宜蘭進行田野調查。鄭老師專長為明清

社會經濟史、明清社會文化史、民間歷史文

獻學、歷史人類學。著有《明清福建家族組

織與社會變遷》、《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

的閩台傳統社會》等。本專題為該場演講摘

要及二組學員之田野調查報告。 

 

關於民間文獻，起初並無明確的範圍及

定義。鄭老師回憶 2006 年在哈佛大學舉辦

的「地方文獻與歷史人類學研究論壇」，包

弼德教授（Peter K. Bol）提出質疑：「什麼

是地方文獻？什麼是民間文獻？地方志算

不算？」鄭老師當時回應，地方志主要由官

方主導，目的是作為官方行政上的依據、背

景知識等，反映的是官方有興趣的問題，故

不能算是民間文獻。然而，民間文獻的概念

直到近年來仍然不斷受到許多挑戰，因此產

生了概念擴展的情況。鄭老師以檔案為例，

雖然是官方行政系統的資料，但其中許多文

獻與民眾相關，例如老百姓打官司，會把家

中有利於己的證據拿出來，因此地方官方檔

案便收進一些古文書、碑刻、族譜、合約等

資料，這些材料能反映民間社會的情況，即

符合民間文獻的概念。 

鄭老師認為討論民間文獻應該回歸到

文獻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將之分為三個類

型。第一種，是由老百姓自己做（生產）出

來、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獻，其編纂者、

使用者、傳播者都是在民間社會的邏輯中形

成。因此，必須在這些脈絡中思考民間文獻

的價值與意義。第二種，可能是民間百姓所

做，但面對的對象是外人，尤其是為了欺騙

官府。例如訴狀、族譜，是為了自身的某種

權益、身分，更多時候是具體的權利、義務，

以便發生糾紛時，能夠為自己提出合理化的

解釋。第三種，可能由地方官、胥吏或地方

文人所做，對象是給百姓使用、遵循。例如

告示、碑刻，內容包括規定章程、禁示、事

宜等，這些文獻目的在於處理、管理民間事

務，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屬於民間文

獻。從這三個層次可以看出，民間文獻已經

逐漸發展成一個較具彈性概念的範疇。 

至於民間文獻的研究目的，鄭老師認為

是出自於對百姓日常生活的關懷。鄭老師反

思傳統的史學研究，關注的是少數的帝王將

相、才子佳人，因為這些少數人才有資料。

若要研究大多數民間百姓的歷史，傳統文獻

如正史、會典、會要等，往往無法反映民眾

的日常生活，因此必須發掘、研究民間文

獻。鄭老師強調，必須將民間文獻作為一種

「新史學」研究對象與研究意義的一個基本

理由，即在於現代史學家關注民眾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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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歷朝歷代百姓的生活方式。接著，鄭老

師以中國 常見的碑刻及族譜文獻為例，說

明民間文獻研究的重要性。首先，碑刻時常

出現在廟宇、水溝、水壩或市場旁邊，相當

普遍。其重要性有二：一為公開於地方，必

須符合公眾的利益考量，以及某種共同的邏

輯。二為立碑為求垂世永久，使反映的面相

具備歷史深度。 

第二個較重要的民間文獻為族譜，數量

也 多，例如在清代官員李光地的家鄉安溪

湖頭，便可找到 80 餘種李氏族譜。鄭老師

以自身研究經驗為例，說明族譜資料的使用

需要謹慎的解碼。鄭老師曾與哈佛大學東亞

系宋怡明教授（Michael A. Szonyi）在猶他

家譜學會（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閱

讀族譜，發現福州義序黃氏在民國時期進行

第七次修譜，每次修譜目的都在討論祖先來

源，然而結果皆不一樣，實際情況則是把祖

先起源時間越推越早。究竟黃氏祖先為誰？

鄭老師以為，認誰當祖先其實具有背後的思

考邏輯，在不同身分時期，需要不同的、可

相適應社會階層的祖先，以符合現實需求。 

既然如此，究竟哪個祖先才是真的？鄭

老師以為，對於當事者而言，每個祖先都是

真的，或者說每個祖先都是具有真實意義的

存在。仔細考證後，便會發現這些資料都是

「假」的，所以才能夠反映「真」問題，透

露出對當事人而言，什麼問題才是重要的，

而追尋、釐清這些背後的線索，才能呈現不

同時代的社會問題。鄭老師進一步指出大多

數的族譜，其目的在於處理家族內部的人際

關係，確認族人的身分與地位，以及相關的

權利、義務，並防止受到外部人群的入侵。

鄭老師認為要讀懂族譜，必須從「發生學」

的角度切入，回到文獻的歷史脈絡，才可能

發現它的歷史意義和時代特徵。 

承前所述，鄭老師表示這些來自民間的

歷史文獻資料，能夠充分反映中國傳統社會

的日常生活。然而，老百姓在什麼情況下與

文字結合在一起？由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事

務越來越依賴文字處理，伴隨時間的進展，

老百姓在使用文獻的同時，也創造了更多

元、複雜的文獻。這樣的社會變化可說是「文

字下鄉」的歷史過程。因此，田野調查的目

的之一便是觀察民間還保留哪些文獻，而這

些文獻又各自呈現哪些不同的意義。 

鄭老師強調蒐集民間文獻的目的，是為

了明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前述文字下鄉的

過程，老百姓原本不懂寫碑刻，宋元時期卻

開始會寫碑刻，因此研究者必須關注老百姓

的名字何時出現在碑刻上，與何時開始刻

碑。這個轉變反映民眾開始擁有話語權及社

▲鄭振滿老師主講「民間歷史文獻的蒐集與解讀」

（2014 年 5 月 23 日攝於臺大博雅館 3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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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地位的變化。簡言之，透過碑刻上常見的

內容，我們才有可能得知一個村落、底層社

會中重要的時代問題；不同時代的碑刻，則

可能反映長時段的社會變遷過程。因此，鄭

老師提醒，必須釐清文本的生產背景、源

流、系統、創造，與文獻使用背後的語境和

當地的話語系統，才能正確解讀民間文獻。 

討論時間，李文良教授首先提問，由於

地方脈絡的不同，以及面臨的環境與統治國

家的差異，產生許多不同內涵與定義的民間

文獻，鄭老師如何看待臺灣的民間文獻？鄭

老師表示，臺灣做過基礎性的民間文獻普查

工作，尤其是碑刻、古文書，但臺灣的古文

書出版，依照性質分類，反而破壞古文書原

有的系統，他建議以「歸戶」的方式還原文

獻系統。鄭老師強調文獻源頭的重要性，可

以在古文書的基礎上，將族譜、地籍冊納入

其中，重建文獻背後的人地關係。其次，臺

灣應該更重視族譜的蒐集，透過古文書與族

譜的配合，有助於釐清文獻之間的人際網

絡。很多資料其實要靠族譜來重構背後的系

統，在田野收集族譜可遇不可求，若蒐集不

到，研究者必須在田野調查時作更多訪談，

並透過抄錄神主牌、墓碑等方式，自行編造

族譜，重建文獻背後的人際網絡，進而釐清

文獻間的內在連繫。鄭老師並提醒大家，在

田野地發現新的民間文獻，第一時間要緊接

著作田野調查及訪談，把文獻資料的來龍去

脈搞清楚；原來文書順序非常重要，不能將

文書系統打亂，並將文獻有可能相關的人或

事記錄下來，立即請教當地民眾。 

其次，臺大歷史系博士生何幸真提問：

其一，如何從民間社會角度看待士大夫的角

色？其二，族譜對家族歷史建構的意義？鄭

老師認為，應該從民眾日常生活的邏輯重新

理解士大夫的角色，即探討士大夫與民眾的

關係。從文獻來看，教會老百姓使用文獻處

理日常事務的便是士大夫，亦即「文字下鄉」

的過程；進一步說，或許可透過士大夫將鄉

村生活與國家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勾連起

來，故可從民間文獻解釋制度、主流文化的

歷史變化。鄭老師提醒，士大夫本身並非一

成不變，而其與時俱進的動力正是來自民間

的社會實踐。至於族譜的意義，鄭老師指出

家族歷史的建構主要是透過年復一年的祭

祀儀式，例如春節、清明節的掃墓祭祖，而

族譜的功能便在於確認內部族人的關係，宛

如祠堂牌位有其權威性。因此，不可將族譜

獨立來看待。 

臺大歷史系博士生許秀孟接著提問，國

家制度在地方的實施，並無法達到一致的規

範，許多制度落實到地方反而都變了形，與

原本規劃相差甚多，那麼透過民間社會的視

角，將如何理解國家制度？或是釐清人民因

應國家制度，作出哪些的行為或策略？國家

制度與地方脈絡兩者之間又將如何調和？

鄭老師指出，制度並非單純的條文或規定，

而是被實踐的過程。制度如何實踐，以及如

何有效的實踐，往往需要附加許多其他條件

才能有所為。因此，鄭老師認為史學家的任

務，便在於探討制度運作背後的社會條件，

透過釐清哪些社會條件，其如何制約國家制

度本身，才有可能理解制度本身的性質。 
 




